
问题讨论
也谈记帐凭证中附件张数的确定

——与邓南湘同志商榷

张祥国

《 财务与会计》 1989年第11期“问题讨论”专栏

刊登了邓南湘同志《对记帐凭证中“附件”的浅见》

一文（以下简称邓文），看后有些不同想法，提出来

与邓南湘同志商榷。
邓文把记帐凭证所附的原始凭证张数归纳为两种

说法（即两种做法——笔者）。“第一种做法是；记

帐凭证的附件张数是指用来编制记帐凭证的主要原始

凭证张数。第二种做法是：记帐凭证所附原始凭证的

张数是指该记帐凭证后面所附的所有原始凭证张数的

合计”。这一归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对文中某些

看法笔者仍持有异议。邓文认为，记帐凭证所附原始

凭证张数应取第二种做法，并 例举 了 第一 种做法中

“正件”与“副件”的模糊概念，提出了所有原始凭

证都可以加（盖）上“作附件”字样的看法.对邓文

这一看法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第二种做法的缺点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不便于原始凭证的分类。由于原始凭证都

加盖“作附件”字样，就不能分清哪些原始凭证是正

件，哪些原始凭证是附件。当编制记帐凭证时，又要

重新辨别原始凭证的主、从关系，给编制记帐凭证带

来了不少的麻烦。有时不慎，还会错把“附件”作为

“正件”编制记帐凭证，造成该编入 记帐凭证的经济

业务事项而未编入，而不该编入的却又 编入了，或者

发生重复编入。

第二，不便于会计人员同出纳、保管以及有关部

门的帐目核对。就出纳员经手的原始凭证来说，出纳

员对原始凭证的编号一般是按正件 编号 登帐的。例

如：旅差费报销单就不可能根据所列的附件（如：车

票、船票，住宿费等单 据）逐 张编号登记 入帐。又

如：仓库保管员验收入库的材料有关磅码单，也只能

作为附件处理。当会计帐面的数额与出纳、保管以及

有关部门所登记的数额发生不相符合的时候，我们可

以先从正件着手进 行核对、查 找。如查 对后 仍有差

错，再查对附件。这样做比所有原始凭证都作附件逐

一查对要省时、省力。
第三，不便于分清各自的责任，容易造成互相推

诿。在一般情况下，主要原始凭证（即正件）都要经

过会计人员的审核和管财务的领导批示，并签名或盖

章，这就具有一定的监督作 用。而从 属的原 始凭证

（即附件）一般来说，手续就不那么齐备，有的附件

甚至于连经手人姓名都没有一个，如 车，船票等。这

就有可能在原始凭证传递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一且

发生某张单据遗失，就很难断定遗失的是正件凭证还

是附件凭证。不法分子也可以抽出正件凭证换上其他

附件凭证，但原始凭证总的张 数 未少，当问题发生

时，就较难追查谁的责任。

第四，把所有的原始凭证都加盖“作附件”字样

的印鉴，失去了“作附件”的实际意义，实属多此一

举。

我认为，正确的做法应 该是：主要 的 原始凭证

（如：供货单位的发票，旅差费报销单，发出材料汇

总表等）都可以作为编制记帐凭证的主要依据。以上

各单据所附的如订货合同书（订货合同书也可另编目

录单独登记保管）、车船票、领料单等都可作为这些

正件的附件。并加盖“作附件”印鉴，以示区别。至

于附件的张数，在会计人员审核原始凭证时，可在正

件上注明附件张数即可。这样，就可避免附件的遗失

产生心中无数的忧虑了，同样可以 保证会计凭证的真

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所以，我认为还是取第一种

做法更为妥贴。关于邓文提到的正件与副件的模糊概

念问题，以上做法也不存在这一问 题的争议，笔者在

此也就不多述了。

（作者单位：江西钢 厂原料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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